附3：
学士学位授予标准
经审核准予毕业的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，需具备以下条件者，可以申请学士学位：

（1）政治条件：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，愿意为社会事业服务，遵守纪律和国家法律以及学校规章制度，品行端正。

（2）学术水平：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(含毕业实习、毕业论文或毕业考试)，其成绩表明，确已较好地掌握本学科专业的基础理论、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，初步具有从事本专业工作的能力。

（3）外语水平：掌握一门外语。

凡属于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授予学士学位：

（1）违反上述条件第一款者；

（2）在校期间曾受过记过或以上处分，并没有明显悔改者； 

（3）因学习成绩不合格留过级者；

（4）考试课程有1门（含）以上经补考仍不及格者；毕业考核成绩不及格者。

（5）考试作弊，情节严重者。

对于没有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学习的学员，可以允许毕业后两年内完成所需课程及参加跟班补考，成绩合格者可以补授学位。      
